
《公司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政府當局就二零一二年二月十日會議採取  

關於《公司條例草案》第 18 部的跟進行動  

 

目的  

 在二零一二年二月十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提出有關《公

司條例草案》第 18 部 (公司與外間的通訊 )的事宜，本文件載述政府當

局的回應。 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第 812 條 (為施行第 8 1 6 ( 7 ) ( b )、 817(5 ) ( a )、 8 1 9 ( 7 ) ( b )及 820(5 ) ( a )條而

指明的時間 )  

2 .  委員要求釐清 “經一般郵遞程序會送抵的時間 ”的意義。鑑於委員

的疑問，我們建議在第 812 條中加入條款，釐清 “經一般郵遞程序會

送抵的時間 ”為投寄的日期後第二個工作日。這與高等法院所發出，

有關根據高等法院、區域法院、土地審裁處或家事法庭關於訴訟程序

的法院規則，經一般郵遞程序投寄的實務指示一致。須注意的是，經

郵遞文件被視作收到的假定，在有相反證明時會被推翻。  

第 816  (電子形式的通訊 )及 819 (電子形式的通訊 )條  

3 .  委員關注到，雖然文件或資料根據第 8 1 6 ( 7 )及 8 1 9 ( 7 )條會視作被

收到，但實際上該文件或資料可能沒有被收到。鑑於委員的關注，我

們會對該等條文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訂明以電子形式送交的

文件或資料被視作收到的假定，在有相反證明時會被推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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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(由並非公司的人向公司作出的其他通訊 )及 4 (由公司向另一人作

出的其他通訊 )分部  

4 .  委員詢問第 3 及 4 分部可否合併為一個分部。就此，第 3 分部規

限自然人向公司作出的通訊，而第 4 分部規限公司向其他公司及自然

人 作 出 的 通 訊 。 有 關 條 文 分 為 兩 個 分 部 ， 是 由 於 通 訊 的 規 則 有 所 不

同。例如，只有公司可通過網站送交或提供文件及資料。將兩套規則

合併為一個分部會降低條文的可讀性。再者，以讀者角度來看，按發

送者的身分載列規則會較為方便。在大部分情況，發送者對相關規定

最為關注，因為他們須遵從有關規定。  

第 820 條 (印本形式的通訊 )  

5 .  就委員的提問，我們確認第 820 條下的地址可為郵政信箱號碼。   

第 821 條 (通過網站作出的通訊 )  

6 .  委 員 問 及 ， 如 有 公 司 的 成 員 及 債 權 證 持 有 人 沒 有 收 到 公 司 按 第

8 2 1 ( 3 ) ( c )條發出的通知，是否仍會被視作已收到上載至網站的文件或

資料。委員亦詢問沒有收到公司按第 8 2 1 ( 4 ) ( b )及 8 2 1 ( 5 ) ( b )條發出的

要求的公司成員及債權證持有人，是否會被視作已同意該公司可通過

網站向其送交或提供文件或資料。  

7 .  根據第 8 2 1 ( 1 1 ) ( b )條，上載至網站的文件或資料，會被視作該文

件或資料由公司成員或債權證持有人在以下時間之後，於第 811 條指

明的期間終結時收到 :該文件或資料首次在網站上提供之時，或該人

收到第 8 2 1 ( 3 ) ( c )條所指的通知之時，以較遲者為準。如公司須發出通

知，而該成員或債權證持有人能證明其沒有收到該通知，則該人不會

被 視 作 已 收 到 網 站 上 的 文 件 或 資 料 。 我 們 認 為 在 這 方 面 無 需 修 訂 條

文。  

8 .  至於按第 8 2 1 ( 4 ) ( b )及 821(5 ) (b )條發出的要求，公司成員或債權

證持有人如沒有在公司送交要求 (如須要 )的日期起計的 28 日內對要求

作出回應，會被視作已同意通過網站接收文件或資料。根據現在的表

述，即使公司成員或債權證持有人沒有收到要求因而不能作出回應，

該 人 亦 可 能 會 在 指 定 期 間 完 結 後 被 視 作 已 經 同 意 。 考 慮 委 員 的 意 見

後，我們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如成員或債權證持有人能證

明其沒有收到公司發出的要求，則其已同意的假定會被推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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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23 條 (股份或債權證的聯名持有人 )  

9 .  委員問及第 823 條應否適用於章程細則沒有就有關事宜作出規定

的現有公司。就此，我們的原意是，若公司的章程細則沒有就有關事

宜訂定條文，則第 823 條適用。若公司的章程細則內另有規定，則以

章程細則為準。如一間現有公司未有採用 A 表第 133 條，而又不希望

第 823 條的條文對其適用，該公司可在章程細則內另訂規定。  

第 824 條 (股份持有人去世或破產 )  

10 .  委員提議條文的適用範圍應擴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。就此，

我們留意到，在股份持有人去世或破產的情況，代理人或破產中的受

託人會享有死者 /破產人的股份。在此等情況下，有關股份是按法律

傳轉。然而，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病人的情況似乎有所不同，因為股

份不會依法傳轉。處理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資產可能須要原訟法

庭批准 (《精神健康條例》 (第 136 章 )第 10A 及 10B 條 )及委任受託監

管人 (《精神健康條例》第 11 及 12 條 )。由於情況有所不同，我們不

建議擴闊第 824 條 的 適 用 範 圍 至 精 神 上 無 行 為 能 力 的 股 份 持 有 人。 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公司註冊處  

二零一二年三月九日  




